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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替代DB51/T 969-2009《塔式起重机维修保养安全技术规范》。与DB51/T 969-2009相比，

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 3 章，2009 年版的第 3章）； 

b) 更改了一般要求（见第 4章，2009 年版的第 4章）； 

c) 更改了维修保养规则（见第 5章，2009 年版的第 5章）； 

d) 增加了维修保养处置（见第 6章）； 

e) 增加了维修保养记录（见第 7章）； 

f) 更改了安全措施（见第 8章，2009 年版的第 6章）； 

g) 更改了塔机日常和定期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见附录 A、附录 B，2009 年版的附录

A）； 

h) 增加了塔机顶升前后、变臂长前后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见附录 C）； 

i) 增加了塔机特殊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见附录 D）； 

j) 本文件的附录 A、附录 B和附录 C是规范性附录，附录 D是资料性附录。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归口、解释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四川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四川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绵阳市特种设备监督

检验所、德阳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泸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达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四川

建设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锦城建筑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强力建筑机械有限公司、四川

宏升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自贡天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都江堰市中兴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杜波、谢方、钟胜伟、刘摇、候超华、彭宇辉、彭逸凡、李文田、周青、韩双

林、张苏洋、岳佳臻、徐彬、曾健、何豪、蒲海云、王泓霖、张杰、毛伟、王蓉、秦振康、夏柏森、林

忠华。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2009 年首次发布为 DB51/T 969-2009； 

——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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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式起重机维修保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塔式起重机维修保养的基本要求、维修保养周期与内容、维修保养处置、维修保养

记录和安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塔式起重机（以下简称“塔机”）的维修保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5031-2019  塔式起重机 

GB 5144  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 

GB/T 5972  起重机 钢丝绳 保养、维护、检验和报废 

GB/T 31052.1-2014  起重机械 检查与维护规程 第1部分：总则 

TSG 07  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 

TSG 51  起重机械安全技术规程 

TSG Z6001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维修  repair 

因日常的或不正常的原因而造成影响塔机正常工作的设备损坏及故障等，在不改变塔机原有主参

数的条件下，通过修复或更换受损的零部件，使设备恢复其正常使用功能的一系列工作。 

3.2  

保养  maintenance 

对塔机按计划开展的清洁、润滑、调整、紧固和防腐等日常工作。 

注： 其中清洁、润滑应不包括部件的解体，调整应不改变设备原有安全性能参数。 

4 基本要求 

4.1 维修保养单位应是塔机使用单位或具有塔机维修与保养作业能力的专业化、社会化单位。当维修

项目属于 TSG 51 中规定的修理或重大修理时，维修保养单位应符合 TSG 07 的要求。 

4.2 维修保养单位应具有与塔机维修与保养工作相适应的人员、仪器设备、质量保证体系。 

4.3 维修保养人员应符合 TSG 07、TSG Z6001 的要求，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安全教育与培训。 

4.4 维修保养所用的仪器设备应在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 

4.5 维修保养单位应制定塔机维修保养方案、作业指导书和记录表格。 

http://www.baidu.com/link?url=fcg8ZPIQmimCfU74MbBa71qhulDN_KuU0Q-DYWLeHbi4VwrbqHZ2ucBaHmbbrdSBCVpY-xT4qjhHPteaasFxJoMhuCJxFGTXUejTbIJw4tZ8rfo7r0PhVU_POOscE-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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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维修保养单位应按照塔机维修保养方案实施作业，落实安全要求。 

4.7 维修保养单位应建立每台塔机的维修保养记录，并纳入安全技术档案管理。 

4.8 维修保养单应制定塔机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应急演练。 

4.9 维修保养单位每年度至少进行一次自行检查，自行检查应当在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定期检

验之前进行，检查项目及其内容不少于本文件年度维修保养和定期检验检测规定的项目及其内容。 

4.10 塔机使用单位自行维修保养时，应建立并落实塔机日管控、周排查和月调度工作制度；使用单

位委托外单位进行维修保养，受委托的维修保养单位应配合使用单位建立并落实塔机日管控、周排查

和月调度工作制度。 

5 维修保养周期与内容 

5.1 塔机维修保养分为日常维修保养、定期维修保养、不定期维修保养和特殊维修保养等四类。 

5.2 塔机日常维修保养应由塔机司机或维修保养人员在每班开始工作前进行检查，检查项目、内容与

要求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5.3 定期维修保养包括周、月、年三种，定期维修保养的项目、内容与要求应符合附录 B的规定。 

5.4 不定期维修保养包括顶升前后、变臂长前后、停用前、停用后复工前和移装前五种。 

5.5 塔机顶升前后、起重臂变臂长前后的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应符合附录 C的规定。 

5.6 塔机预计停用时间大于 1周且不超过 1 个月的，停用前应按周维修保养要求进行一次维修保养；

停用时间大于 1个月的，停用前应按月维修保养要求进行一次维修保养。 

5.7 塔机停用时间少于 1 年的，复工前应按月维修保养要求进行一次维修保养；停用时间大于 1 年的，

在定期检验检测之前应按年维修保养要求进行一次维修保养。 

5.8 塔机移装前的维修保养的项目、内容与要求应至少包含年维修保养的项目、内容与要求。 

5.9 维修保养单位应依据各附件的要求，按照塔机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规定，结合维修保养塔机使用特

点及工作状况，制定合理的维修保养计划与项目。 

5.10 当塔机使用环境发生下列变化，超出设备正常使用条件时，应进行特殊维修保养： 

a) 遭受破坏性暴风、暴雨等极端天气； 

b) 基础变化(含起重机轨道)； 

c) 遭受火灾、水灾、地震等地质灾害； 

d) 发生严重的突然卸载、撞击等非正常运行情况。 

5.11 特殊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见附录 D。 

5.12 定期维修保养、不定期维修保养和特殊维修保养应由维修保养人员进行实施。 

5.13 维修保养过程中，应按照 GB/T 31052.1-2014 中 5.4 规定的方法对塔机各部位进行检查。 

6 维修保养处置 

6.1 塔机维修保养处置至少应包括资料整改、清洁、润滑、调整、紧固、防腐、修复、更换和报废。 

6.2 塔机日常、定期、不定期维修保养项目及内容不符合要求时，应按附录 A~C 进行。 

6.3 塔机维修保养项目及内容不符合要求，需对主要受力结构件焊接修复时，应按照 GB/T 5031-

2019 中 5.3.2.1 的规定进行。 

6.4 维修保养作业中发现塔机事故隐患或异常时，应及时书面告知使用单位；发现严重事故隐患时，

应及时向当地塔机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6.5 塔机维修保养后应进行试运行，试运行正常后方可投入使用。对于重大修理后的塔机，应监督检

验合格后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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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维修保养作业产生的废弃物应集中收储，剩余或废弃的润滑油（脂）等应当采用无泄漏容器盛装，

并依据环保有关规定做妥善处置。 

7 维修保养记录 

7.1 维修保养记录应包括维修记录和保养记录。记录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维修保养的日期和地点； 

b) 维修保养人员签名和其所属单位的名称； 

c) 被维修保养设备的名称、型号、出厂编号、使用登记证号或产权登记证号（如有）及主要参

数； 

d) 各维修保养项目、方法及结果； 

e) 对维修保养结果验证的说明。 

7.2 维修和保养记录应当经使用单位安全管理员或设备管理员确认。 

7.3 塔机维修和保养记录应保存于设备档案中，保存期限应不少于 4年。 

7.4 采用信息化技术实现无纸化维修保养记录的，其维修保养记录格式、内容和要求应当满足相关法

律、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使用无纸化维修保养记录系统的，其数据在保存过程中不应有任何

程度和任何形式的更改，确保储存数据的公正、客观和安全，并可实时进行查询。 

8 安全要求 

8.1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时，不应实施维修保养： 

a) 大风、雷雨、冰雪严寒、大雾、酷暑等恶劣天气下，不应在室外实施维修保养； 

b) 塔机作业过程中不应实施维修保养； 

c) 塔机上带有载荷不应实施维修保养； 

d) 塔机控制器或操作开关未被锁定在“断开”档位，不应实施维修保养。 

8.2 塔机维修保养作业时，至少采取如下安全措施： 

a) 维修保养人员应正确穿戴个人防护用品，包括但不限于： 

1) 安全帽； 

2) 安全带； 

3) 劳保鞋。 

b) 应在塔机明显位置设有"正在维修保养"的警示标志，并在塔机周边采用物理隔断的方法（如

警戒线等）划分出维修保养时可能产生危险的区域； 

c) 除指定人员给出指令外，不应闭合或断开电源开关； 

d) 除指定人员给出指令外，不应操作塔机； 

e) 焊接或气割等有明火作业时，应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确保消防安全和焊接质量； 

f) 在受限活动空间维修保养作业时，应当具备合理、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和程序； 

g) 应有防止工具、零散物料等从高空坠落的措施。 

8.3 维修保养作业完成后，维修保养人员应及时恢复安全保护和防护装置，并拆除作业过程中的临时

设施，清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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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日常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 

日常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见表A.1。 

表A.1 日常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 

 

序号 项目 内容与要求 处置方法 备注 

1 

整 

机 

基础 基础无沉降痕迹，无异常变动、无积水 调整  

2 平衡重（压重） 
无松动、移位现象，重量标识清晰，平衡重（压

重）块无开裂、破碎、剥落等现象 
调整  

3 清洁 
整机各部位清洁，无可能坠落的杂物，无漏油、

积水 
清洁  

4 运转 空载左右回转一周，无异常晃动 调整、修复  

5 

金 

属 

结 

构 

主要受力结构件 

塔身标准节、回转塔身、塔帽、最高一道附着装置

的塔身标准节主要受力部件（主肢、腹杆）无明显

塑性变形或开裂 

修复、更换 
更换时应选择与原件相同

规格和性能等级的新螺栓

或新销轴，按使用说明书

要求进行安装。 

修复或更换后，应按照

GB/T5031-2019中规定的方

法分别进行110％额定载

荷动载试验和125％额定

静载试验，确认结构件性

能。 

6 焊接 
塔身标准节、上下支座、回转塔身、塔帽、最高一

道附着装置塔身标准节的受力部位焊缝无可见裂纹 
修复、更换 

7 连接螺栓 

塔身标准节、回转塔身、塔帽、最高一道附着框、

平衡臂的连接螺栓已按使用说明书要求进行拧紧，

无松动 

紧固、更换 

8 连接销轴 

塔身标准节、回转塔身、塔帽、平衡臂、最高一道

附着撑杆的连接销轴已按说明书要求锁定，采用开

口销定位时，防脱功能有效。 

调整、更换 

9 

机 

 

构 

起升机构、变幅

机构、回转机构 
空转正常，无异响，制动有效 

润滑、调

整、修复、 

更换 

润滑或调整后，应按照

GB/T5031-2019中规定的方

法进行空载试验确认；修

复 或 更 换 后 ， 应 按 照

GB/T5031-2019中规定的方

法分别进行空载试验和额

定载荷试验，确认机构性

能。 

10 行走机构 
轨道式塔机行走正常，无跑偏、啃轨现象，制动有

效  

润滑、调

整、修复、 

更换 

11 
主要 

部件 

吊钩 装置齐全，防脱钩装置有效，无缺损 修复  

12 钢丝绳 润滑良好，在卷筒上排列整齐，无脱槽、乱绳现象 调整、润滑  

13 行走轨道 轨道式塔机的行走轨道清洁，无异物 清洁  

14 司机

室 

外观 司机室玻璃外观清洁，雨刮器无缺损，视野清晰 清洁、修复  

15 操纵台 能正常操纵塔机，零位自锁和自动复位功能有效 修复、更换  

16 
安 

全 

保 

护 

装 

置 

信号指示 
警示音响信号功能有效，在工作场地能范围内能清

楚听到 
修复、更换  

17 急停保护 紧急停止开关标识清晰，功能有效 修复、更换  

18 超速保护 动臂变幅机构的超速保护开关完好 修复、更换  

19 风速仪 
风速仪（塔机起升高度大于30m时设置）运转正常，

无卡阻 
修复、更换  

20 障碍灯 障碍灯指示正常，供电不受停机影响 修复、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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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日常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续） 

 

 

序号 项目 内容与要求 处置方法 备注 序号 

21 

 

抗风防滑装置

（夹轨器） 

轨道式塔机的抗风防滑装置无缺损，连接可靠，功

能有效 
修复、更换 修 复 或 更 换 后 ， 应 按 

GB/T5031 — 2019 中规定

的方法对更换的安全装置

进行试验确认 
22 起重量限制器 起重量限制器功能有效，无拆除、短接现象 修复、更换 

23 起重力矩限制器 起重力矩限制器功能有效，无拆除、短接现象 修复、更换 

注：日常维修保养时，应对独立式塔身底部以上三个标准节、附着式塔身最高道附着处上下一个标准节的变形、焊缝质量、连接螺栓和

连接销轴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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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定期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 

B.1 周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 

周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除符合表B.1日常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外，还应当符合附录A

中表A.1中的项目、内容与要求。 

表B.1 周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 

 

序号 项目 内容与要求 处置方法 备注 

1 

金 

属 

结 

构 

主要受力结

构件 

底架、塔身标准节、上下支座、起重臂、平衡臂、拉杆

的主要受力部件（主肢、腹杆）或受力部位无明显塑性

变形或开裂 

修复、更换 
更换时应选择与原件相同

规格和性能等级的新螺栓

或新销轴，按使用说明书

要求进行安装。 

修复或更换后，应按照

GB/T5031—2019 中规定的

方法分别进行110％额定

载荷动载试验和125％额

定静载试验，确认结构件

性能。 

2 焊接 
底架、塔身标准节、上下支座、起重臂、平衡臂、拉杆

的受力部位焊缝无可见裂纹 
修复、更换 

3 连接螺栓 
底架、塔身标准节、回转支承、上下支座、塔帽、附着

框的连接螺栓已按使用说明书要求进行拧紧，无松动 
紧固、更换 

4 连接销轴 

底架、塔身标准节、上下支座、起重臂、平衡臂、拉

杆、附着撑杆的连接销轴未脱出，销轴孔横截面无明显

变形 

调整、修

复、更换 

5 

机 

 

构 

起升机构、

变幅机构、

回转机构 

各运动部件润滑良好 润滑 润滑或调整后，应按照

GB/T5031—2019 中规定的

方法进行空载试验确认；

修 复 或更换后，应按照

GB/T5031—2019 中规定的

方法分别进行空载试验和

额定载荷试验，确认机构

性能。 

6 部件完成无缺损，固定可靠 修复、紧固 

7 

主 

要 

部 

件 

吊钩 固定销轴、螺栓无明显松动 紧固  

8 钢丝绳 端部固定可靠，无明显松动 紧固  

9 小车 小车架无明显变形，小车工作无卡阻，挂篮安装牢固 调整、修复 调整或修复后，应按照

GB/T5031—2019 中规定的

方法进行空载试验确认 

10 卷筒 卷筒固定牢靠，表面光滑，运转灵活，无裂纹或破损 调整、修复 

11 滑轮 运转灵活、滑轮轴无异常，无裂纹或破损 调整 

12 联轴器 各零件无缺损，运转时无异响和窜动现象 调整、修复  

13 电动机 底座固定可靠，运转平稳，无异响、振动现象 修复、更换 
修复或更换后，应按照

GB/T5031—2019 中规定的

方法分别进行空载试验和

额定载荷试验确认。 

14 

制动器 

制动器调整适宜，制动有效 调整 

15 

闭合时制动轮（盘）与摩擦片接触良好不打滑，打开时

制动轮（盘）与摩擦片无摩擦，无影响制动性能的缺陷

或油污 

清洁、修

复、更换 

16 
减速器 

底座固定，传动平稳、无异响和振动现象 紧固、调整  

17 油液高度符合要求，无漏油现象 润滑  

18 
电气

系统 

电缆 电缆无破损，布置规整，固定可靠 调整、紧固  

19 接地线 
塔机金属结构、电气设备外壳、金属导管线及金属线槽

的接地线连接牢固无脱落 
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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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周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续） 

 

 

序号 项目 内容与要求 处置方法 备注 序号 

20 

安 

全 

保 

护 

装 

置 

起升高度限

位器 

（下降深度

限位器） 

小车变幅的塔机，吊钩装置顶部至小车架下端的最小距

离为800mm处时，应能立即停止起升，可下降 

修复、更换 

 
修 复 或 更 换 后 ， 应 按 

GB/T5031—2019 中规定的

方法对更换的安全装置进

行试验确认 

21 

动臂变幅的塔机，当吊钩装置顶部升至对应位置起重臂

下端的最小距离为800mm处时，应能立即停止起升运

动，但应有下降运动。对于没有变幅功能的动臂变幅式

塔机，还应切断向外变幅控制回路电源 

22 幅度限位器 

（幅度指示

器） 

小车变幅的塔机，应设有小车行程限位开关和端部缓冲

装置。限位开关动作后应保证小车停车时其端部距缓冲

装置最小距离为200mm 

23 
动臂变幅的塔机，应设置臂架低位置和臂架高位置的幅

度限位开关，以及有效防止臂架向后倾翻的装置 

24 行走限位器 
轨道式塔机应设置双向行程限位开关，应保证塔机在距

停止挡装置大于1m处能完全停止 

25 回转限位器 

回转处不设集电器供电的塔机，应设有正反两个方向的

回转限位器，限位器动作时臂架旋转角度不应大于±

540° 

26 
钢丝绳防脱

装置 
钢丝绳防脱装置符合 GB/T5031的要求 

27 预减速保护 
具有多档变速功能的变幅机构和起升机构自动减速功能

有效 

28 
缓冲与止挡

装置 

塔机行走和小车变幅机构行程末端设置止挡装置，缓冲

装置安装在止挡装置或塔机变幅小车上，无缺损，固定

可靠 

调整、修复 

注：周维修保养时，应对所有塔身底标准节、附着装置的变形、焊缝质量、连接螺栓和连接销轴进行全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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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月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 

月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除符合表B.2周维修保养的项目、内容与要求外，还应当符合表B.1

中的项目、内容与要求。 

表B.2 月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 

 

序号 项目 内容与要求 处置方法 备注 

1 

整 

 

机 

标志与标牌 
塔机标识与标牌清晰、无缺失，设置符合

GB/T5031的规定 
修复、更换  

2 垂直度 

在空载、风速不大于3m/s状态下，测量独立

状态塔身(或附着状态下最高附着点以上塔

身 ) 轴 心 线 的 侧 向 垂 直 度 允 差 不 应 大 于

4/1000,最高附着点以下塔身轴心线的垂直度

允差不应大于2/1000 

调整  

3 通道与走台 
塔机安全通道、走台、工作平台、栏杆等固

定可靠，无影响人员安全的缺陷 
修复、紧固  

4 结构表面 金属结构件表面无大面积油漆脱落、锈蚀现象 防腐  

5 
机 

 

构 

回转机构 

回转支承无裂纹 

修复、更换 

修 复 或更换后，应按照

GB/T5031—2019 中规定的

方法分别进行空载试验和

额定载荷试验，确认机构

性能。 
6 

开式齿轮轮齿无折断、点蚀、胶合、磨损、塑

性变形等缺陷 

6 

主 

要 

部 

件 

吊钩 未达到GB5144规定的报废条件 报废、更换 查验 

7 钢丝绳 未达到GB/T 5972规定的报废条件 报废、更换 

更 换 后 ， 应 按 照

GB/T5031—2019 中规定的

方法分别进行空载试验和

额定载荷试验，对零部件

性能进行确认。 

8 卷筒 未达到 GB 5144规定的报废条件 报废、更换 

9 滑轮 未达到 GB 5144规定的报废条件 报废、更换 

10 车轮 未达到GB 5144规定的报废条件 报废、更换 

11 制动器 未达到GB5144规定的报废条件 报废、更换 

12 减速器 
传动齿轮无折断、点蚀、胶合、磨损、塑性变

形等缺陷 
修复、更换 

13 

司 

机 

室 

连接 司机室与塔机连接牢固，无松动 紧固  

14 防护 
室内壁防火、隔热，地板防滑、绝缘，无裸露

的带电体，灭火装置功能有效 
更换  

15 标志 
司机室内操作指示器、报警装置及急停开关的

标志易识别、清晰，颜色显示正确 
修复、更换  

16 照明 
照明设施齐全，照度不低于30lx，照明电路采

用单独电源供电 
更换  

17 空调 
空调设备采用单独电源供电，固定安装，外壳

接地 
修复  

18 

电 

气 

系 

统 

供电系统 
零线和地线分开，塔机金属结构不得作为零线

使用，接地线不得作为载流回路使用 
调整  

19 配电箱 

外观无破损、严重锈蚀，内部清洁，元器件工

作正常，电缆完好无损、接头牢固，漏电保护

功能有效 

清洁、紧

固、修复、

更换 
修复或更换后，应按照

GB/T5031—2019 中规定的

方法分别进行空载试验和

额定载荷（调速）试验确

认。 

20 总电源开关 
总电源开关标识清晰、工作可靠，断路器电磁

脱扣功能有效 
修复、更换 

21 控制柜 
控制柜内电气元件布置规整，排列有序，安装

牢固，无过热、烧蚀痕迹，表面无破损 

紧固、更

换、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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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月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续） 

 

序号 项目 内容与要求 处置方法 备注 序号 

22 

电 

气 

系 

统 

控制柜 

控制柜内电气线路、外部电缆(线)防护可靠，

无老化破损，接头无松动 

紧固、修

复、更换 

修复或更换后，应按照

GB/T5031—2019 中规定的

方法分别进行空载试验和

额定载荷（调速）试验确

认。 

23 控制柜防雨、防尘、散热 修复 

24 接地 接地电阻符合GB/T 5031的规定 调整  

25 绝缘 线路对地绝缘电阻符合GB/T 5031的规定 调整  

26 

安 

全 

保 

护 

装 

置 

起重量限制器 按GB/T5031的要求测试起重量限制器的功能 

修复、更换 

修 复 或 更 换 后 ， 应 按 

GB/T5031—2019中规定的

方法对更换的安全装置进

行试验确认 

27 起重力矩限制器 按GB/T5031的要求测试起重力矩限制器的功能 

28 小车断绳保护装置 按GB/T5031测试断绳保护装置的功能 

29 小车防坠落装置 
按GB/T5031测试变幅小车的断轴防坠落保护的

功能 

30 防碰撞装置 防碰撞装置无变形、缺损，功能有效 

31 

大型塔机安全监控

系统 

（315t.m级以上级

别） 

参数配置与塔机配置相符，功能符合的要求

GB/T 28264的要求 

32 电气保护 
电动机的保护、错相与缺相保护、零位保护、

失压保护、欠压或过压保护功能有效 

33 避雷保护 塔机接地电阻，电阻值应符合GB/T5031的规定 调整  

34 清轨板 
轨道式塔机的行走机构设置清轨板，清轨板距

轨顶不大于5mm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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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年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 

年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除符合B.3月维修保养的项目、内容与要求外，还应当符合表B.2中

的项目、内容与要求。 

表B.3 年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 

 

序号 项目 内容与要求 处置方法 备注 

1 

技术

资料 

随行文件 使用说明书、出厂合格证等随机文件未丢失 

资料整改  
2 保养记录 保养记录完整、无缺陷 

3 维修记录 维修记录完整、无缺陷 

4 设备档案 设备档案完整，无缺失 

5 

整 

 

机 

安全距离 
塔机与相邻塔机、周围建筑物、外围施工设备和架

空输电线的安全距离符合GB5144的规定 
调整  

6 塔身组成 
基础节、加强节、标准节数量与拼装方式与使用

说明书相符 
调整  

7 平衡重（压重） 
平衡重（压重）配置与起重臂臂长相匹配，符合使

用说明书相符要求 
调整  

8 拉杆位置 
拉杆位置与起重臂臂长相匹配，符合使用说明书相

符要求 
调整  

9 附着组成 
结构形式、水平距离和垂直间距符合使用说明书

或特殊设计文件规定 
调整  

10 塔身高度 
塔身总高度、最高一道附着以上塔身自由高度与

使用说明书相符 
调整  

11 

金 

属 

结 

构 

塔身 

起重臂停在爬升时的方位角，塔身无影响将塔爬

升的扭转变形 
调整、更换 

修复或更换后，应按照

GB/T5031—2019 中规定的

方法分别进行110％额定

载荷动载试验和125％额

定静载试验，确认结构件

性能。 

12 标准节弦杆、腹杆锈蚀未不超过其壁厚的10% 修复、报废 

13 

上下支座 

与塔身连接使用说明书要求与塔身连接 紧固 

14 
半封闭式上下支座，受力板锈蚀未超过原壁厚的

10% 
修复、报废 

15 回转塔身 接头轴孔截面无颈缩变形 修复、报废 

16 

起重臂 

弦杆、腹杆锈蚀未不超过其壁厚的10% 修复、报废 

17 
小车轨道踏面磨损量不超过相应主弦杆壁厚的

25% 
修复、报废 

18 主要

部件 
钢丝绳 

吊钩最低位时安全圈数符合GB/T5031规定 调整  

19 钢丝绳端部固定符合GB 5144的规定 调整  

20 

安全 

保护 

装置 

缓冲与止挡装置 聚氨酯材质的缓冲器安装使用不超过5年 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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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顶升、变臂长前后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 

C.1 顶升前后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 

塔机顶升前后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见表C.1。 

表 C.1 顶升前后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 

序号 项目 内容与要求 处置方法 备注 

1 
技术

资料 
随行文件 塔机顶升专项施工方案资料齐全 资料整改  

2 

整机 

标志与标牌 
塔机标识与标牌清晰、无缺失，设置符合GB/T5031

的规定 
修复、更换  

3 通道与走台 
塔机安全通道、走台、工作平台、栏杆固定可

靠，无影响人员安全的缺陷 
修复、紧固  

4 安全距离 
塔机与相邻塔机、周围建筑物、外围施工设备和架

空输电线的安全距离符合GB5144的规定 
调整  

5 基础 基础无沉降痕迹，无异常变动、无积水 调整  

6 平衡重（压重） 固定可靠，无明显移位，标识清晰 调整  

7 塔身组成 
基础节、加强节、标准节数量与拼装方式与说明

书相符 
调整  

8 塔身高度 
塔身总高度、最高一道附着以上塔身高度与使用

说明书相符 
调整  

9 垂直度 

在空载、风速不大于3m/s状态下，测量独立状态

塔身(或附着状态下最高附着点以上塔身)轴心线

的侧向垂直度允差不应大于4/1000,最高附着点

以下塔身轴心线的垂直度允差不应大于2/1000 

调整  

10 清洁 
整机各部位清洁，无可能坠落的杂物，无漏油、积

水 
清洁  

11 运转 空载左右回转一周，无异常晃动 调整、修复  

12 

金属

结构 

主要受力结构件 

底架、塔身标准节、上下支座、回转塔身、起重

臂、平衡臂、塔帽、拉杆、附着装置的主要受力部

件（主肢、腹杆）或受力部位无明显塑性变形或开

裂 

修复、更换 

更换时应选择与原件相同

规格和性能等级的新螺栓

或新销轴，按使用说明书

要求进行安装。 

修复或更换后，应按照

GB/T5031—2019 中规定的

方法分别进行110％额定

载荷动载试验和125％额

定静载试验，确认结构件

性能。 

13 焊接 
底架、塔身标准节、上下支座、起重臂、平衡臂、

塔帽、拉杆的受力部位焊缝无明显可见裂纹 
修复、更换 

14 连接螺栓 

底架、塔身标准节、上下支座、回转支承、回转塔

身、套架、平衡臂、塔帽、附着框的连接螺栓已按

说明书要求进行拧紧，无松动 

紧固、更换 

15 连接销轴 

底架、塔身标准节、起重臂、平衡臂、塔帽、拉

杆、附着撑杆的连接销轴未脱出，销轴孔横截面无

明显变形 

调整、修

复、更换 

16 

套架 

下支座与塔身连接固定可靠 调整、紧固 

17 导轮（导向块）与塔身间隙均匀，不影响顶升 调整、更换 

18 顶升爬爪零件齐全，动作灵活可靠 调整、更换 

19 顶升油缸底座等受力部位焊缝无可见裂纹。 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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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顶升前后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续） 

 

序号 项目 内容与要求 处置方法 备注 序号 

20 
机构 

起升机构、变幅

机构 
运行正常，无卡阻 修复、紧固 

修 复 或更换后，应按照

GB/T5031—2019 中规定的

方法分别进行空载试验和

额定载荷试验，确认机构

性能。 

21 回转机构 回转机构完全锁定，无法启动 调整、紧固  

22 

顶升

液压

系统 

油液 泵站内液压油充足且未变质 更换 

修复或更换后，应按照

GB/T5031—2019 中规定的

方法对顶升液压系统进行

试验确认 

23 液压回路 
液压回路各元件连接固定，无损坏，无泄漏现象，

截止阀通过硬管或直接与液压缸连接 
更换 

24 液压缸 
液压缸空载运行2～3个全行程，确认系统中无空

气，油缸伸缩平稳，无震颤现象 
修复或更换 

25 油压 

在油缸全伸状态，用油压表对液压系统溢流阀调

定压力和油缸能力进行确认。溢流阀调定压力按

式估算p≤1.1G/A≤1.1p泵 

修复 

26 

主要

部件 

小车 小车架无明显变形，小车工作无卡阻  调整、修复 

调整或修复后，应按照

GB/T5031—2019中规定的

方法进行空载试验确认 

27 吊钩 装置齐全，防脱钩装置有效，无缺损 修复  

28 
钢丝绳 

润滑良好，无脱槽、压绳现象 调整、润滑  

29 钢丝绳端部固定符合GB 5144的规定 调整  

30 司机

室 

外观 司机室玻璃外观清洁，雨刮器无缺损，视野清晰 清洁、修复  

31 操纵台 能正常操纵塔机，零位自锁和自动复位功能有效 修复、更换  

32 
电气

系统 
电缆 电缆无破损，长度适宜，固定可靠 调整  

33 

安 

全 

保 

护 

装 

置 

行走限位器 
轨道式塔机应设置双向行程限位开关，应保证塔机

在距停止挡装置大于1m处能完全停止 
修复、更换 

修 复 或 更 换 后 ， 应 按 

GB/T5031 — 2019 中 规 定

的方法对更换的安全装置

进行试验确认 

34 急停保护 紧急停止开关标识清晰，功能有效 修复、更换  

35 超速保护 动臂变幅机构的超速保护开关完好 修复、更换  

36 风速仪 
风速仪（塔机起升高度大于30m时设置）运转正常，

无卡阻 
修复、更换  

37 障碍灯 障碍灯指示正常，供电不受停机影响 修复、更换  

38 顶升防脱装置 顶升防脱装置齐全，防脱功能有效 修复或更换 

修 复 或 更 换 后 ， 应 按 

GB/T5031—2019中规定的

方法对更换的安全装置进

行试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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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变臂长前后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 

塔机起重臂变臂长前后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见表C.2。 

表 C.2 变臂长前后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 

序号 项目 内容与要求 处置方法 备注 

1 
技术

资料 
随行文件 塔机变臂长专项施工方案资料齐全 资料整改  

2 

整机 

标志与标牌 
塔机标识与标牌清晰、无缺失，设置符合

GB/T5031的规定 
修复、更换  

3 通道与走台 
塔机安全通道、走台、工作平台、栏杆固定可

靠，无影响人员安全的缺陷 
修复、紧固  

4 安全距离 
塔机与相邻塔机、周围建筑物、外围施工设备和

架空输电线的安全距离符合GB5144的规定 
调整  

5 平衡重（压重） 
平衡重（压重）配置与起重臂臂长相匹配，符合

使用说明书相符要求 
调整  

6 垂直度 

在空载、风速不大于3m/s状态下，测量独立状

态塔身(或附着状态下最高附着点以上塔身)轴

心线的侧向垂直度允差不应大于4/1000,最高

附着点以下塔身轴心线的垂直度允差不应大于

2/1000 

调整  

7 拉杆位置 
起重臂拉杆吊点位置与起重臂臂长相匹配，符合

使用说明书相符要求 
调整  

8 清洁 
整机各部位清洁，无可能坠落的杂物，无漏油、

积水 
清洁  

9 运转 空载左右回转一周，无异常晃动 调整、修复  

10 

金属

结构 

主要受力结构件 

底架、塔身标准节、上下支座、回转塔身、起重

臂、平衡臂、塔帽、拉杆、附着装置的主要受力

部件（主肢、腹杆）或受力部位无明显塑性变形

或开裂 

修复、更换 
更换时应选择与原件相同

规格和性能等级的新螺栓

或新销轴，按使用说明书

要求进行安装。 

修复或更换后，应按照

GB/T5031—2019 中规定的

方法分别进行110％额定

载荷动载试验和125％额

定静载试验，确认结构件

性能。 

11 焊接 
底架、塔身标准节、上下支座、起重臂、平衡

臂、塔帽、拉杆的受力部位焊缝无明显可见裂纹 
修复、更换 

12 连接螺栓 

底架、塔身标准节、上下支座、回转支承、平衡

臂、塔帽、附着框的连接螺栓已按说明书要求进

行拧紧，无松动 

紧固、更换 

13 连接销轴 

底架、塔身标准节、起重臂、平衡臂、塔帽、拉

杆、附着撑杆的连接销轴未脱出，销轴孔横截面

无明显变形 

调整、修

复、更换 

14 机构 
起升机构、变幅

机构、回转机构 
运行正常，无卡阻 修复、紧固 

修 复 或更换后，应按照

GB/T5031—2019 中规定的

方法分别进行空载试验和

额定载荷试验，确认机构

性能。 

15 

主要

部件 

吊钩 装置完好，防脱钩装置有效，无缺损 修复  

16 小车 小车架无明显变形，小车工作无卡阻 调整、修复 

调整或修复后，应按照

GB/T5031—2019中规定的

方法进行空载试验确认 

17 
钢丝绳 

润滑良好，绕绳正确，无脱槽、压绳现象 调整、润滑  

18 钢丝绳端部固定符合GB 5144的规定 调整  

19 
司机

室 
外观 司机室玻璃外观清洁，雨刮器无缺损，视野清晰 清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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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变臂长前后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续） 

 

序号 项目 内容与要求 处置方法 备注 序号 

20  操纵台 能正常操纵塔机，零位自锁和自动复位功能有效 修复、更换  

21 

安 

全 

保 

护 

装 

置 

起升高度限位器 

（下降深度限位

器） 

小车变幅的塔机，吊钩装置顶部至小车架下端的

最小距离为800mm处时，应能立即停止起升，可下

降 

修复、更换 

修 复 或 更 换 后 ， 应 按 

GB/T5031 — 2019 中 规 定

的方法对更换的安全装置

进行试验确认 

22 

动臂变幅的塔机，当吊钩装置顶部升至对应位置

起重臂下端的最小距离为800mm处时，应能立即停

止起升运动，但应有下降运动。对于没有变幅功

能的动臂变幅式塔机，还应切断向外变幅控制回

路电源 

修复、更换 

23 

幅度限位器 

（幅度指示器） 

小车变幅的塔机，应设有小车行程限位开关和端

部缓冲装置。限位开关动作后应保证小车停车时

其端部距缓冲装置最小距离为200mm 

修复、更换 

24 

动臂变幅的塔机，应设置臂架低位置和臂架高位

置的幅度限位开关，以及有效防止臂架向后倾翻

的装置 

 

25 起重量限制器 按GB/T5031的要求测试起重量限制器的功能 修复、更换 

26 起重力矩限制器 按GB/T5031的要求测试起重力矩限制器的功能 修复、更换 

27 行走限位器 
轨道式塔机应设置双向行程限位开关，应保证塔

机在距停止挡装置大于1m处能完全停止 
修复、更换 

28 
小车断绳保护装

置 
小车断绳保护装置无缺损，功能有效 修复、更换 

29 急停保护 紧急停止开关标识清晰，功能有效 修复、更换  

30 超速保护 动臂变幅机构的超速保护开关完好，功能有效 修复、更换 
动臂变幅式塔机应进行检

查 

31 风速仪 
风速仪（塔机起升高度大于30m时设置）运转正

常，无卡阻 
修复、更换  

32 障碍灯 障碍灯指示正常，供电不受停机影响 修复、更换  

33 缓冲与止挡装置 

塔行走和小车变幅机构行程末端设置止挡装置，

缓冲装置安装在止挡装置或塔机变幅小车上，无

缺损，固定可靠 

调整、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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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特殊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 

特殊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见表 D.1。 

表 D.1 特殊维修保养项目、内容与要求 

序号 项目 内容与要求 

1 暴风、暴雨 

无危及维修保养人员安全的危险后，对基础、结构、电控系统、安全防护按附录A年度维修

保养内容与要求进行检查和处置，维修保养后应按 GB/T5031—2019中规定的方法分别进行

空载试验和额定载荷试验，确认相应的维修保养质量。试验操作宜在楼面（地面）通过有线

遥控进行 

2 7级以上地震 

无危及维修保养人员安全的危险后，对整机按附录A年度维修保养内容与要求进行检查和处

置。维修保养后应按 GB/T5031—2019中规定的方法分别进行空载试验和额定载荷试验，确

认相应的维修保养质量。试验操作宜在楼面（地面）通过有线遥控进行 

3 基础明显移位 按附录A检查侧向垂直度，超差调整后补查塔身结构 

4 火灾 
对受影响部位在确认结构强度、刚性未受热影响后按附录A年度维修保养内容与要求进行检

查和处置 

5 水灾 按附录A检查侧向垂直度及电控系统  

6 强雷电 检查电控系统无烧损后功能测试正常情况 

7 突然卸载、撞击 对受影响结构按附录A月维修保养内容与要求进行检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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